實習報告撰寫之提醒事項
1. 煩請連結系網首頁並點選「實習專區」查看相關辦法及檔案。
2. 先查看「航運管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定(尤其是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三階段選課期間約第3-4天統一由系上請註冊課務組進行配課(毋須自己點選實習課程，如發現課表沒配到該實習課程，請打電話至系辦公室確認)。
3. 依教育部要求建議，需填寫「實習機構」校外實習成效問卷及「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問卷，煩請實習機構及實習同學填寫相關問卷，檔案請至本系系網實習專區下載。
4. 其次點選「實習報告範本」檔案，注意事項如下：
(1) 暑假實習同學，校外實習報告(每日都需撰寫)請於開學後一個月內交至2F系辦公室(以紙本形式)，手寫或打字皆可，用黑白影印即可，如沒有在規定繳交期限內繳交實習報告，視同放棄，該科以0分計算。
(2) 學期實習同學，校外實習報告(一星期至少寫2-3篇)請於期末考當週交至2F系辦公室(以紙本形式)，手寫或打字皆可，用黑白影印即可，如沒有在規定繳交期限內繳交實習報告，視同放棄，該科以0分計算。
(3) 暑假實習或學期實習同學，每日實習報告(正面)需照規定撰寫相關篇數；每日實習報告(背面)佐證資料或附件(必須徵得部門主管同意可保留的相關文件或照片)，意即不一定需附上相關佐證資料或附件；並繳交「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問卷。
(4) 實習結束日前，再次提醒實習單位填寫校外實習證明書及「實習機構」校外實習成效問卷彌封後由實習學生帶回給系辦公室或由實習單位直接寄至航運管理學系2F系辦公室收。
5. 實習學生至實習單位報到時，煩請事先告知實習單位於實習結束前需請公司或部門主管於「校外實習證明書」評比實習表現、分數及填寫「實習機構」校外實習成效問卷；導師或任課教師欄位系上會請該學期配課老師依照實習學生所繳交之實習報告進行評比，最後系上會依照各項評比分數計算實習總分。
